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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视域下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衡爱民1,李为科2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31;2. 重庆市土地储备整治中心,重庆　 401147)

摘要: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

效供给的重要基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 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

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

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

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

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
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

排各类资金等工作。 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

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

到足够重视。 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
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

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 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

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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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

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制度变迁;土地储备;土地发展权;土地收益;土地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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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土地储备是土地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也是土地市

场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

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大了土地制度

改革和制度建设力度,强化政府对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优化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完善土地二级市

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三权分置”,创新了土地制度有效实现形式。 作为深化改革的重

要成果,土地储备治理体系与资金筹集、土地流转、利益分配等多个方面密切相关,有力地支撑了经

济增长、社会发展。 本文将从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法理考察出发,基于实际运行过

程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内在需求,探索对应路径,以期推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之法理考察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包括土地储备治理结构、功能、制度、方法和运行等体系。 我国的土地储备

产生与发展包括三个历程:分散探索阶段(1996—2001 年),这个阶段土地储备运行模式、主体、客体

等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土地储备治理体系;中央政府主导的试行阶段(2001—2007 年),土地储备

在稳定土地市场秩序、回收闲置土地和集约利用存量土地服务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土地储备筹

资渠道得以拓展,财务会计核算制度得以建立;全面完善推行阶段(2007 年至今),土地储备治理体

系较之前更为完善,机构、融资等管理制度较为规范。
(一)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理论渊源

对于土地储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以下简称“自然资源部”)的解释,指“地方政

府为调控土地市场、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依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的行

为”。 土地产权变化流转贯穿了土地储备整个过程。 因此,明确土地产权的归属,完善土地产权的

结构体系是土地储备的前提和基础。 土地产权制度既包括对土地产权进行界定和保护的土地产权

基础制度,也包括土地产权市场交易制度以及对土地产权交易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和规制的制度[1] ,
具体而言,如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租赁权、抵押权、继承权和地役权等多项权利。 土地产权体现了

所有制的结构,我国的土地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从理论角度而言,土地产权所有人是国家和集体。 有偿使用土地使用权使土地实现了民事流转,对
于市场化配置的经营性用地,政府先行储备土地,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性方式公开出让,
实现重置土地发展权以及公平分配土地增值收益[2] 。 土地储备程序上分为三个阶段即拟储备、储
备入库和储备供应。 拟储备指前期的收回(收购)、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整治招标及实施等;储备入

库阶段指按照标准验收、不动产登记、入库备案等,此阶段土地产权发生转移;供应阶段指凡经营性

用地供应,纳入土地储备库后才能入市,以储备为手段统筹加强对土地的统筹管理,通过有偿使用

体现土地资源的价值。
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自然延伸。 在土地储备过程中,土地发展权配置与流转优化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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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理论渊源。 土地发展权,起源于英国,指在使用土地过程中再进一步发展的权利,即开发利用

土地和变更土地用途和性质的权利[3] 。 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于各类空

间规划与配套的管理体系之中,土地发展权能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和提升其价值,为土地拥有者提供

平等的发展机会以分享土地增值带来的利益和实现权利、资源、财产的有效统一,土地发展权是进

一步开发的权利,是可与土地所有权分离而单独处分的权利。 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

分配要实现从“国家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低征高卖”方式向“市场价格补偿+合理征税”方式转变;在
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公共利益的维护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要实现从“土地发展权国有化+
建设用地指标管制”向“规划管制+发展权市场化交易”方式转变[4] 。 我国土地利用国家管制权包

括规定土地用途、编制用地规划、进行开发管理控制等方面。 我国法律虽未言明土地发展权却多采

取了土地发展权国有的模式。 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土地发展权制度转移进行了创新,如
成都耕地保护基金制度,上海浦东新区基本农田保护和扶持村级组织专项资金制度,建设用地指标

跨省转移的“浙江模式”以及城乡土地地票交易的“重庆模式”等。 这些模式在保障地权的基础上,
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地权交易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适度平衡[5] 。

(二)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立法渊源

其一,土地储备的法秩序,主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确立。 《宪法》第 10 条明确了我国土地所有制结构,“宅基和

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

地。 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

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为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提供了法理依据,“集体土地所有权不能

直接进入市场交易,经营权和使用权是实现集体土地财产功能的重要权能”。 《 土地管理法》
(2019)第

 

63
 

条、《民法典》第
 

361
 

条等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交换、出资、赠与和抵押

等做了详细的规定。 “三权分置”的相关制度是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成果的法律固定,强化土地发

展权的前提是对土地经营者生存权有所保障,土地经营权超越原来的集体经济,向擅长规模经营的

“能手”集中[6] 。
其二,在行政法规方面,主要有国务院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2021,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 这些制度条例对国土空间规划管控、
土地承包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的制度,以及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中政府与市场、城市

与农村的关系建设等作了制度设计,对土地储备中涉及的征收程序、征收补偿、风险防控,以及国有

土地的出让等问题作了明确详细的规定。 其中,《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5 条规定,未确定使用权

的国有土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登记造册,负责保护管理。 《暂行条例》第 26 规定了对于土地使

用权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情形,市县人民政府享有优先购买权。 该条规定也是土地储备

机构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依据。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 3 条规定了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第
14 条规定了土地储备应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地,提高建设用地使用效率等。 以上文件奠定了土地

储备整治的新秩序,重塑了土地产权和健全土地所有者权益的治理体系。
其三,部委相关规章制度及规范性文件。 在土地储备机构管理、制度等方面,《土地储备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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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007)提出了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调控、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建设用地保障能

力等相关措施。 《关于加强土地储备与融资管理的通知》 (2012)要求建立土地储备机构名录库,严
格土地储备机构管理。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2017)进一步明确实施土地储备名录制管理,深化和

完善土地储备全流程管理,推进土地储备资金管理和融资方式调整,要求构建多部门联合监管体

系。 在土地储备基金等方面,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的通知》
(2006)、《关于规范土地储备和资金管理等相关问题的通知》 (2016)对加强政府土地储备调控能

力、债务处置、筹资方式调整,以及政府采购工作等进行了相应规定,明确提出了从土地出让收入和

国有土地收益金中安排资金、设立地方债券筹资、经财政部门批准的其他资金以及相应的利息收入

等五条筹资渠道。 《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试行)》 (2017)进一步明确设立了土地

储备专项债券等。
其四,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各地在探索土地储备和逐步试点到规范化运作上积累了许多

经验和成果,其表现之一是形成了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从杭州市 2000 年修正出台的《土地

储备实施办法》开始,20 余年来,各地相继出台的土地储备地方政府规章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土地储

备工作的发展。 随着新修订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2018)出台,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新问题,一些地

方政府开始对其土地储备治理体系进行修订完善。 如重庆制定的《重庆市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

办法》(2021)、《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通知》 (2019)对国

有土地储备在储备土地资质、主体、审批权限及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对妥善处理好

土地产权、补偿安置等问题作了系统规定。 又如浙江制定的《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 (2021)突出了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等。

二、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实证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始于沪杭等地区,其模式主要有上海模式、杭州模式和武汉模式。 重庆在吸

取上海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在规范土地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确保规划

有序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案例价值。
2002 年颁布的《重庆市国有土地储备整治管理办法》标志着重庆市土地储备制度的正式建立。

2003 年,重庆市地产集团成立进一步规范了土地储备管理。 之后,渝富集团、城投集团、交开投集团

等相继增加了土地储备和土地整治的职能,形成多主体协同推进的局面。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重庆

市形成了政府主导、其他市场主体参与的多元化土地储备模式,运用市场经济手段扩大土地储备资

金来源和途径,实现了土地市场健康发展,促进了土地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 截至 2023 年 11 月底,
市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负责的在管市级储备土地面积约 157. 2

 

平方公里,其中现行规划已覆盖面积

103. 8 平方公里,未覆盖面积约 53. 4 平方公里。 在规划已覆盖的 103. 8 平方公里中,涉及住宅、商
业、工业、公共服务等多用途,其中居住用地约 30. 2 平方公里,商业商务用地约 8. 9 平方公里,其他

用地约 64. 7 平方公里。 土地储备制度运行多年来,既提高了土地经济价值,也反哺城市社会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发展。
(一)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及优势

第一,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 传统的土地储备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拨款和利用土地

使用权的银行抵押贷款,资金渠道狭窄,制约了土地储备的数量,降低了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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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上述问题,重庆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严格要求增量土地和存量土地用作经营性项目用

地必须经过土地储备机构批准,并且创造性地把储备的土地与建设中的水利设施、道路桥梁建设工

程项目相连接,以未来土地出让后产生的预期收益向银行抵押贷款。 国有独资企业也拓宽了融资

渠道,通过债券、股票、信托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扩大了土地储备规模,提高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

调控能力,有效保障了土地收储的正常进行[7] 。 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地支持了当地经

济建设。
第二,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一定控制。 市场是化解财务风险的有效手段。 不同类型的国有

独资企业在土地储备工作中既代表政府执行土地储备计划又作为市场主体考虑盈利。 不同类型的

国有独资企业采用市场资本运作的方式使土地储备的财务风险得到控制。 重庆土地储备注重商业

和公共服务开发并重的使用原则,兼顾近期和长远,既促进了城市快速发展和民生改善,又加强了

基础及文化设施建设,促进了储备土地的增值。
第三,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 重庆土地储备模式实现了土地储备计划、管理、开发和出让等

环节的分离,土地管理部门制定计划,由同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执行,土地产权交易中心出让土地,
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司其职,分别负责土地储备计划、管理、开发和出让等环节,这种方式更利于制度

监管,行政部门能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者的作用,避免了同时作为市场经营者而衍生的职责职权

冲突[8] 。
 

第四,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 重庆地产集团专门从事土地储备,其他不同

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均负有在土地储备之外基础设施建设等职能。 不同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通过

储备土地,将生地转化为熟地,完善净地道路、供水、供电、供气、土地平整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土

地经济价值后获得土地出让金,从而反哺国有独资企业自身承担的基础设施项目。 如重庆高等级

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通过储备土地、出让土地获得收益推进本市道路建设。 渝富集团通过收储

土地、出让土地等方式获得收益,为调整本市工业结构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提供资金。 此外,重庆

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还着力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

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
(二)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存在的不足

第一,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存在不足。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土地储备机构是

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由自然资源部门管理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 重庆市土地整治储

备中心和市土地整理中心整体划入市地产集团,有利于协调土地储备机构工作和提高运转效率。
同时,在土地储备机构的建立过程中让多家国有独资企业获得土地储备职能,按照不同土地的用途

和性质由不同的国有独资企业进行收储。 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采用市场资本运作的

方式拓宽了土地储备资金来源,扩大了土地储备数量,但不同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实际拥有的土地

储备职能与该规定有一定的差距。 此外,在土地储备公权力行使中,土地储备机构进行土地储备的

方式主要为土地收回、行使优先购买权、收购和土地征收。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土地征收的实施主

体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可见法律仅明确授权土地储备机构行使土地收购的职能,而并未授

权其他如行使土地收回、优先购买权及土地征收的职能,土地储备机构要想实施其他职能必须依靠

政府机关。 根据地方性法规可以发挥自主性,在不违宪违法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根据地方需要结合

具体实情合理授权其他行政主体行使相应的行政职权。 重庆土地储备实践中,不同类型的国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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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以及其他土地储备机构不仅在土地征收等过程中成为主体,而且不同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

以及其他土地储备机构还实施了土地储备,职能权限较为模糊。
 

第二,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尚不太健全。 市场是化解财务风险的有效手段。 不同类型

的国有独资企业采用市场资本运作的方式可使土地储备的财务风险得到控制。 重庆土地储备模式

虽然让不同类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开拓了其他融资渠道,并以自身资产为限向银行抵押借贷,使其改

变传统模式下仅依靠政府信用借贷而引发的担保责任风险,但其中不足的是银行借贷资金在所有

资金来源中的比例仍然较大。 各种灵活方式的融资项目,虽然是以企业名义向银行借贷承担债务,
但企业多是以与政府签订入股协议或服务协议为凭借以获取银行借贷信任,企业再以土地变“熟

地”后获取一定的土地出让金分成。 一旦经济下行,土地贬值,土地出让金受市场波动影响导致可

获利益急剧收缩,企业将无法承担高额债务,政府也难逃债务风险[9] 。 此外,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经

费虽列入市财政局年度专项预算予以保障,但是根据市级财政状况和土地储备整治工作需要,临时

确定可拨付的额度。 受国家停发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影响,整治资金全靠土地成本返还,在确保还

本付息等刚性兑付后,年度整治资金难以全额保障,且资金到位时序与整治资金需求时间上存在错

配。 虽然市财政局拟继续发行项目收益债券用于储备土地整治工作,但该项资金用途仅限定于基

础设施建设范围,无法全面保障项目征拆工作资金需求。
第三,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机制尚未建立。 一是市级储备有的土地片区现行

规划尚有优化提升空间。 如有的片区规划产业用地偏多;有的片区尚未规划布局轨道站点或站点

密度不足;有的片区公共设施、绿地和其他空间布局不足。 二是土地供应和修复工作的规划和协调

不足,尽管负责实施整改计划的相关单位已经制定了整体计划,但分布较为零散,成片集中度不高,
缺乏对土地供应和整治工作的系统性研究,在未对所有储备土地进行成熟度分析的情况下确定近

期拟优先供地和率先整治的成熟片区、成熟单元;未制定土地拟供应 3 年滚动计划和成熟单元整治

3 年滚动计划;每年成熟区域完成整治验收入库的经营性地块面积还不足以保障供地需求,当年度

土地供应也未优先从已完成整治验收的在库成熟地块中选取。 三是市级储备土地整体形象尚未展

现。 对市级储备土地整治工作未统一明确有关规划设计标准和建设管护要求,如地块周边围墙围

挡的统一规划设计标准以及储备管护信息公告牌设置要求;各等级道路、环境治理的统一规划设计

标准;已完成整治验收入库的土地日常管护要求等。
第四,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 执行土地年度供应计划是土地前

期的开发工作。 根据《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土地储备机构有权经市县人民政府的土地资

源管理部门批准对依法纳入的土地进行开发、保护和整理,并且有权就开发整理过程中涉及的土地

平整、供水、供电、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公开招标的方式确立具体施工单位,也可对前期开发整理

活动进行融资。 土地储备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土地储备、前期开发到最终出让的周期相对较长,市
场环境变好、土地价值增加有助于良性循环,但如果出现宏观经济衰退、土地价值下降等情况,系统

性风险就不可避免。 此外,受市区两级财税体制限制,中心储备土地只能限定在中心城区范围。 目

前在管市级储备土地主要有两方面来源:一是市地产集团、城投集团、渝富集团、交开投集团的收储

项目;二是市政府指定收储项目,这类项目多为解决国有企业困难、转型发展、环保搬迁等特定目的

而设立。 除出让用地外,重庆市土地储备整治中心自成立以来,新增储备用地总体呈现点状多、成
片少、面积小的特点,缺乏商业谈判收储项目,收储渠道、储备基金范围也有待进一步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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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完善的土地储备制度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
新模式和新路径。 基于上文对土地储备制度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提出以下具体优化逻辑。

(一)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

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宗旨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职责主要包括根据城市规划和年度土地供应计

划,因地制宜制定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组织开展土地储备工作、土地整治工作。 土地储备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应明确相关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和土地储备机构之间的权限定位,理顺角色,保证部

门协调办公,精简不必要的环节,高效办公。 统一组织,加强培训,着力提高相关工作人员业务能

力,为土地储备实施、开展、执行各个环节的困境提供有价值或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思路。 统筹安

排,高度重视土地储备年度计划编制,前期深度调研,后期全局把握,以全市土地储备计划为纲领实

施土地储备活动,加强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10] 。 此外,还可成立由多个政府部门领导联合组成的

土地储备管理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土地储备中心作为运作机构,土地管理局和其他职能部门负责

指导和监督,保证土地储备工作的顺利开展和防止公权力的滥用[11] 。 明确行政授权必须有明确的

法律、法规的依据,对涉及公权力行使的事宜应严格按照规定,做到程序正义,确保公权力按照法律

实施。
(二)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

通过多种筹资方式拓展土地储备融资渠道以满足土地储备现实资金需求,是土地储备制度健

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一是建立土地储备专项基金。 土地储备专项基金由政府设立并对大众发

行,募集资金用于土地储备,土地出让收益包括进入土地基金和根据土地收益凭证进行分配的收

益。 二是实行土地资产证券化。 政府以非流动性土地的未来收益为担保发行证券,促进政府在短

时间内快速筹集资金,降低银行贷款资金比例优化资金结构,增加土地储备资金渠道,有效分散和

避免财务风险。 土地资产证券化可委托银行发行土地资产证券筹集资金以保证政府对土地资产有

效经营。 也可以考虑在土地储备资产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一些类债务融资模式,如发行“土地期

权”、土地储备资产“售后回租”、国库土地储备财产证券化[12] 。 三是运用熵值法等类似经过科学演

绎的模型对土地储备融资风险进行检测。 对土地储备过程各个环节进行提前演绎,掌握融资风险

情况,科学监管监督储备过程,降低融资风险,为制定风险对策提供有效参考[13 ]。 此外,为保障土

地储备资金的来源渠道,可考虑提留土地出让部分收益建立土地储备基金,单列用于当地土地储备

中心整治资金的需要。
(三)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

在储备土地如何分配收益方面,立法应当明确公共利益的需要,这是储备土地获得的基本保

障。 土地征收不仅要基于公益项目建设的需要,也要充分考量整个商业建设用地市场,经营性土地

征收是我国土地征收的重要方面,也是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重点和难点[14] 。 实际操作过程存在土

地征收后用于营利性的商品房的开发等问题,要明确城市土地储备制度的目标宗旨,细化土地供应

以促进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为了防止土地出让后用于营利性商品房开发,可以借鉴相关经验,将民

众参与贯穿土地储备全过程,征收与否应听取民众意见,土地用途应公示公开,征收后土地供应最

终去向也可启动民主监督[15] 。 因土地储备具有连续性,“公共利益”应贯穿各个阶段,在土地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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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不仅要根据城市规划和年度土地供应计划征收土地,还应具体审查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
这一基本标准[16] 。 土地收储后也应进一步明确公益性事业用地的供应,要严格按照规划确定的土

地用途进行及时供应和审查,其审查步骤依次为:征收目的本身的合法性、实现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以及公共福利目的与私人利益损失的比例性,其方法既具有“问题思维”的特点,又具有“系统思维”
的特征,是兼顾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促进国家权力结构平衡、实现正义的理性法则[17] 。 总之,应充

分考量如何切实保障实现公共利益,逐步弱化政府土地储备的收益激励导向。 在土地储备过程中

贯彻生态文明理念,强调生态土地保护和储备,走绿色低碳城市建设发展之路[18] 。 土地征收是否符

合“公共利益”的监督,可以通过地方人大对地方政府做出的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产生的增量土

地的决定进行审查、调查和批准,也可将地方人大审批程序作为强制性前置程序,一方面发挥地方

权力机关对地方行政机关的监督,另一方面起到严格控制增量土地和保护农业耕地的作用[19] 。
(四)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

适度调控土地供应总量、提高土地利用产出效率是土地储备制度合理运作的前提和基础。 土

地储备量太大会导致资金被占用,储备量过小又无法合理调控土地市场,应充分发挥集中分散的土

地,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在制定土地供应计划时应优化城市空间体系,考量生态、经济、社会各

方面效益,并据此编制合理的土地供应量,同时应严格管控增量土地数量,保护农用地,挖掘现有存

量土地空间,实现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平衡供应[20] 。 在实施存储的过程中,目标可以是构建多层次、
多类型的开放空间,并全面存储区域开放空间和生态走廊区域。 运用土地空间综合整治、生态修复

等手段,根据实际情况打造沿江、沿路、依山的绿色生态景观带,改善生态环境,打造优质开放空间,
提升城市整体价值[21] 。 此外,还应加强土地招投标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化,严格依照土地管理办法、
招投标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充分保障土地关系人知情权和参与权。 不同类型的国有独资企业负有

的责任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还应向社会主动公布土地储备的实施情况。
当然,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还应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

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储备法治体系,如加快推

进土地储备立法,从法律层面进行明确和定义,在上位法中明确土地储备制度,明确土地储备机构

在土地收储过程中履行的优先购买权的合法性,加强全国性土地储备专项法规的统筹制定,完善沟

通监管体制建设,设定土地储备目的、范围和程序。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地方性的土地储备管理

办法。

四、结语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

供给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

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等进行分析、总结,通过结合和机制设计,运用法学、应用经济

学等方法分析土地储备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
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从完善

土地储备相关法律法规、着眼城市品质提升加强土地储备工作统筹、完善土地收益分享机制、完善

土地储备机构与市场主体的合作机制、创新融资模式、构建相应的风险防控机制等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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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nd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state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land
 

assets
 

owned
 

by
 

all
 

people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land
 

assets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land
 

market.
 

With
 

the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he
 

problems
 

of
 

benefit
 

distribution
 

and
 

rights
 

attribution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mong
 

which
 

the
 

problems
 

caused
 

by
 

the
 

lagging
 

land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are
 

more
 

common.
 

Taking
 

institutional
 

changes
 

as
 

the
 

perspective 
 

the
 

study
 

compares
 

the
 

jurisprudential
 

investigation
 

and
 

practical
 

evolution
 

of
 

the
 

land
 

reserve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optimization
 

logic
 

and
 

specific
 

paths
 

of
 

the
 

land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will
 

provide
 

new
 

dynamics 
 

new
 

models
 

and
 

new
 

paths
 

for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land
 

resources 
 

improving
 

urban
 

quality
 

and
 

promo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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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ce.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and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and
 

carries
 

out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overall
 

operation
 

of
 

land
 

reserve 
 

land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key
 

functional
 

areas 
 

and
 

land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land
 

reserve
 

management
 

system
 

has
 

broadened
 

land
 

reserve
 

financing
 

channels 
 

strongly
 

supported
 

loc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controlled
 

the
 

financial
 

risks
 

of
 

land
 

reserve 
 

and
 

made
 

the
 

supervision
 

of
 

land
 

reserve
 

more
 

convenient.
 

Land
 

reserve
 

has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projects 
 

and
 

the
 

land
 

reserve
 

center
 

has
 

strengthened
 

the
 

primary
 

market
 

regulation
 

and
 

control 
 

established
 

the
 

reserve
 

land
 

information
 

database 
 

scientifically
 

prepared
 

the
 

reserve
 

plan 
 

accelerated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and
 

coordinated
 

the
 

arrangement
 

of
 

various
 

funds.
 

The
 

shortcomings
 

are
 

that
 

the
 

boundaries
 

of
 

functional
 

authority
 

of
 

land
 

reserve
 

institutions
 

are
 

unclear 
 

the
 

mechanism
 

of
 

guaranteeing
 

funds
 

for
 

reserve
 

and
 

remediation
 

work
 

is
 

not
 

sound 
 

the
 

mechanism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leading
 

land
 

reserve
 

and
 

remediation
 

work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
 

problems
 

of
 

pre-development
 

of
 

land
 

reserve
 

and
 

systemic
 

risks
 

have
 

no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land
 

transfer
 

should
 

be
 

driven
 

by
 

land
 

entitling 
 

land
 

reserve
 

should
 

be
 

activated
 

by
 

land
 

transfer 
 

land
 

value
 

manage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land
 

additional
 

function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a
 

sound
 

land
 

reserve
 

system
 

can
 

help
 

to
 

effectively
 

utilize
 

undeveloped
 

land
 

resources 
 

reduce
 

idleness
 

and
 

loss
 

of
 

land
 

resources 
 

and
 

guarantee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
 

of
 

land
 

resources.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reform
 

path
 

of
 

promoting
 

rural
 

land
 

transfer
 

with
 

land
 

rights
 

and
 

activating
 

land
 

reserve
 

innovation
 

with
 

land
 

transfer
 

is
 

proposed.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ystem
 

of
 

land
 

reserve
 

should
 

be
 

rationalized 
 

the
 

financing
 

system
 

of
 

land
 

reserve
 

capital
 

should
 

be
 

optimized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land
 

value-added
 

revenue
 

should
 

be
 

improved 
 

the
 

urban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optimized 
 

and
 

the
 

systemic
 

risk
 

response
 

of
 

land
 

reserv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further
 

regulate
 

systemic
 

risks
 

such
 

as
 

macroeconomic
 

downturn
 

and
 

land
 

value
 

dec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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